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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9·10”
一般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漠河市政府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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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10日10时许，位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图强镇的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锅炉房发生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90万元。
事故发生后，漠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相关规定，经漠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住建局、市总工会，图强公安局参加的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9·10”一般坠落事故调查组，并分设技术组、管理组、应急评估组、综合组。同时邀请漠河市人民检察院参加，邀请漠河市纪委监委、中国共产党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介入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以及事故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对有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9·10”坠落事故是施工人员无高空作业证、未配备安全防护用品、用具违规修缮锅炉房屋顶，造成施工人员坠落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9907][bookmark: _Toc10266][bookmark: _Toc5402]一、事故有关情况
[bookmark: _Toc16304][bookmark: _Toc26143][bookmark: _Toc17971][bookmark: _Toc29111][bookmark: _Toc26515]（一）图强物业管理站锅炉房概况
该锅炉房位于图强林业局宾馆南侧、图强运管站西侧、图强镇政府办公楼北侧、花园小区东侧，坐北朝南共一层，南北长17.6米、东西长20米，高约17米，砖混结构，屋顶为钢架并铺设彩钢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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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方位图
[image: DJI_0076]
锅炉房屋顶（  为坠落位置）
[bookmark: _Toc3868][bookmark: _Toc15665][bookmark: _Toc5699][bookmark: _Toc11378][bookmark: _Toc30952]（二）涉事单位情况
1.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成立于1989年06月21日，法定代表人陈先义，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图强镇，社会统一代码：91232700131800403N，注册资金叁佰万元整，类别为全民所有制。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木材采运；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林木种子进出口；矿产资源勘查；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公路管理与养护；旅游业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一般项目：木材加工；木材销售；森林经营和管护；林产品采集；林业产品销售；森林改培；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非食用林产品初加工；物业管理；森林防火服务等。
[bookmark: _Toc7741][bookmark: _Toc15941][bookmark: _Toc7178][bookmark: _Toc13516]2.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隶属于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图强房建处始建于1995年，2009年更名为图强物业管理站。主要负责全局住户、企、事业单位，供热供水及维修工作。物业管理站现有在职职工108人，管理人员15人，锅炉工12人，修理工24人，加药4人，除尘3人，上煤3人，电工1人，化验员1人。集中供热站共有4台10吨锅炉和1台20吨锅炉，总供热管网28.8公里，供暖总面积为30万平方米，总户数为2658户，单位45家，车库380户，商服129户。自来水供水厂2个，蓄水池2个，除铁、除锰水处理设备各1套，在镇内、奋斗、高坡、四连、河南、双桥、板厂设有水源井16眼，在四连、高坡、双桥、河南等处设有9个供水点，全局供水总户数为2903户
[bookmark: _Toc32647]（三）事故现场情况
现场位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供热中心锅炉房。
中心现场：坐北朝南五层楼高的锅炉房，由锅炉房西侧第一扇门进入锅炉房，第一扇门为双扇防盗门处于开启状态，由此门向北进入锅炉房内，西侧由南至北分别为卫生间、值班室，北侧是锅炉，锅炉东侧330cm处是铁架工作台，工作台北80cm处有一具男性尸体，头朝北，足朝南，仰面朝上躺在褐色海绵垫上，尸体距北墙440cm，距东墙420cm，头部东北50cm处有一个绿色布工具包（编为1号），1号北20cm处有一个蓝色迷彩单帽（编为2号），2号东南170cm处的地面有一个红色塑料眼镜框和散落的两个镜片（编为3号），3号北20cm处北面地上有滴落状血迹5x4cm（编为4号），4号北10cm处是圆柱状蓄水罐，蓄水罐高200cm，直径187cm，4号正上方175cm处的蓄水罐外壁上有一流淌状血迹6x0.3cm（编为5号）。经询问死者姓名王荣涛，1981年出生，系吉林省梅河口人，死者上身着蓝色长袖T恤，下身着绿色迷彩裤，足穿黄色工装鞋，尸表状况右胸口处有两个创口分别长为12cm。
[image: 2025-9-10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供热中心锅炉房]
锅炉房平面图
[bookmark: _Toc12567][bookmark: _Toc29038][bookmark: _Toc22882][bookmark: _Toc25419][bookmark: _Toc26581]（四）伤亡人员信息及死亡原因
王荣涛，男，43周岁，身份证号码：******************，无业。经检验鉴定王荣涛符合因高坠掉落致体表多发裂创、胸骨骨折、双侧肋骨多发骨折、右肺挫裂伤、心包破裂、心脏破裂、胸腔积血、膈肌破裂、肝挫碎，导致创伤失血死亡；提取的王荣涛血样中未检出乙醇成分；未检出《血液和尿液中108种毒（药）物的气相色谱-质谱检验方法》附录中的毒物和药物成分。
[bookmark: _Toc24398][bookmark: _Toc13249][bookmark: _Toc22206][bookmark: _Toc16438][bookmark: _Toc1313]二、事故发生经过
锅炉房屋面修缮承接背景。2025年8月11日许素权通过广告与王金锁取得联系，协商锅炉房屋面修缮事宜。当日下午，王金锁与孙玉江乘坐吊车吊篮到锅炉房屋面进行测量。8月23日协商后初步确定价款为12万元。8月31日王金锁将彩钢瓦送至供热中心。9月10日5时59分，王金锁经许素权同意后带领工人进场施工。
事故发生。2025年9月10日上午7时许，王金锁带领5名未取得高处作业资质的工人（李守民、许宝华、庞克祥、孙玉江、王荣涛）在图强林业局锅炉房维修屋顶。李守民在地面负责捆绑彩钢瓦，由吊车（司机为周福海）将彩钢瓦吊至屋顶，王金锁、许宝华、庞克祥、孙玉江拽彩钢瓦，并将彩钢瓦铺平摆正，王荣涛在最里侧负责安装彩钢瓦。施工过程中屋顶作业的五人均未佩戴安全带、头盔等安全防护用品、用具。2025年9月10日上午9时55分许（天气晴，温度16℃，湿度60％，东风风向），王荣涛在施工过程中从屋面彩钢瓦上坠落至锅炉房内蓄水罐内。
[image: Q66A2487]
蓄水罐为敞口，壁沿高度200CM、直径187CM
[bookmark: _Toc6020][bookmark: _Toc12824][bookmark: _Toc10388][bookmark: _Toc23689][bookmark: _Toc20290]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9时55分许，图强林业局锅炉房发生坠落事故。王金锁、许宝华、庞克祥从屋顶下到地面后，跳进蓄水罐查看王荣涛受伤情况，期间叫喊王荣涛名字，王荣涛无任何回应，王金锁、许宝华、庞克祥将王荣涛抬出罐口，孙玉江、李守民在蓄水罐外拽出王荣涛，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负责人许素权于2025年9月10日上午10时许到达事故现场后派人给王荣涛垫上床垫子等待120救援。10时15分漠河市人民医院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并开展急救，王荣涛身周大量积血，皮肤苍白，意识丧失，双侧瞳孔散大至边缘，对光反射消失，颈动脉无搏动，右胸廓塌陷，前胸及右腋前线见开放性创口，可见内脏脱出，无呼吸运动。描记心电图，心电图呈直线，于10时26分许宣布王荣涛死亡。图强公安局于10时35分许接到王金锁报警电话后到达事故现场并开展现场勘查工作。11日16时32分，图强公安局将事故信息报送至漠河市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Toc168][bookmark: _Toc26942][bookmark: _Toc15880][bookmark: _Toc30822][bookmark: _Toc6856]四、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7396][bookmark: _Toc28643][bookmark: _Toc13810][bookmark: _Toc8810][bookmark: _Toc5622]（一）直接原因
调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施工人员无高空作业相关资质[footnoteRef:0]，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用具[footnoteRef:1]进场施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0号）附件：3高处作业：指专门或经常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3.2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指在高处从事安装、维护、拆除的作业。]  [1: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第3.0.5条：高处作业人员应根据作业的实际情况配备相应的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用品，并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用具。] 

锅炉房屋面修缮人员无高空作业资质。施工人员均无高空作业相关证件，缺乏高空作业所需的专业技能与安全知识，无法正确应对高空作业中的安全风险，在作业过程中难以保障自身安全。
锅炉房屋面修缮人员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施工人员将安全带和安全帽放置在地面，在高空作业时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直接暴露于高空坠落风险中。
[bookmark: _Toc18227][bookmark: _Toc5697][bookmark: _Toc9827][bookmark: _Toc23026][bookmark: _Toc26959]（二）事故相关鉴定情况
经哈尔滨大工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哈尔滨大工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哈大工[2025]病司鉴字382号）、《哈尔滨大工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哈大工[2025]毒司鉴字336号），鉴定意见为：王荣涛符合因高坠掉落致体表多发裂创、胸骨骨折、双侧肋骨多发骨折、右肺挫裂伤、心包破裂、心脏破裂、胸腔积血、膈肌破裂、肝挫碎，导致创伤失血死亡；提取的王荣涛血样中未检出乙醇成分；未检出《血液和尿液中108种毒（药）物的气相色谱-质谱检验方法》附录中的毒物和药物成分。
[bookmark: _Toc4743][bookmark: _Toc18740][bookmark: _Toc17039][bookmark: _Toc361][bookmark: _Toc27418]（三）间接原因分析
1.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落实安全生产首要责任不到位，安全监管责任不到位，将锅炉房屋面修缮业务委托给个人，未委派安全管理人员对王金锁团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也未委派人员监督王金锁团队作业安全；且未与王金锁签订正式书面合同，未明确双方安全责任，导致锅炉房屋面修缮安全管理存在缺失；无详细图纸及方案指导，修缮过程缺乏科学指导，人员作业随意性大，大幅增加安全风险。
2.锅炉房屋面修缮施工人员安全管理不到位，王金锁为锅炉房屋面修缮的领工，锅炉房屋面修缮过程中未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要求、未确保锅炉房屋面修缮人员佩戴安全防护用具、未对人员进行充分的安全培训，在未明确锅炉房屋面修缮价款、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盲目对锅炉房屋面进行修缮，忽视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30245][bookmark: _Toc27792][bookmark: _Toc17266][bookmark: _Toc5980][bookmark: _Toc26724]（四）物业管理站存在的问题
1.业务指派不规范，未经过会议研究决定，物业管理站责人擅自指派人员开展业务，缺乏集体决策与流程管控。​
2.审查把关不严，开展业务时，对相关人员的专业技能证件未进行审查，存在严重安全风险隐患。
3.合同管理存在缺失，业务开展过程中未签订正式合同，未通过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缺乏法律保障。
4.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及时委派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进场人员的安全教育与培训未落实，不符合安全生产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5689][bookmark: _Toc29348][bookmark: _Toc1171][bookmark: _Toc4114][bookmark: _Toc1343]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4664][bookmark: _Toc14865][bookmark: _Toc11414][bookmark: _Toc31532][bookmark: _Toc16345]（一）拟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王荣涛（王金锁雇佣施工人员），施工时未配备安全设备实施，至使坠落后死亡，对事故负有责任。鉴于其已于 2025年9月10日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11587][bookmark: _Toc20508]（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员
王金锁（齐齐哈尔鸿鑫达彩钢制品有限公司法人），由其个人承揽维修业务未与图强林业局签订书面合同。是物业管理站锅炉房修缮工作的组织者，施工人员未佩戴安全带、安全头盔的情形下进行施工，未履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漠河市应急管理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bookmark: _Toc28137][bookmark: _Toc31037]（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1.许素权，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主任，主管图强林业局物业工作，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工作纪律，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2.付伟杰，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安全员，负责物业管理站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因付伟杰在“9·10”一般坠落事故发生之前一直请假到9月8日，并且也没有人通知他锅炉房屋顶维修的工作，对于此次锅炉房维修事件不知情，建议对其进行提醒谈话。
3.李国富，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集中供热站站长，负责锅炉房的运行、维护等日常工作。由于“9·10”一般坠落事故发生后，通过与许素权和李国富谈话了解到，李国富对于锅炉房维修事件不知情，建议对其进行主动约谈。
[bookmark: _Toc8019]（四）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建议由漠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footnoteRef:2]规定，对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依法实施处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15699][bookmark: _Toc16242][bookmark: _Toc18398][bookmark: _Toc28679][bookmark: _Toc1443]（五）建议对事故有关公职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许素权（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主任），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不到位；未对锅炉房屋面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锅炉房屋面修缮未报批图强林业局等负主要领导责任，未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漠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footnoteRef:3]规定依法实施处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一）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付伟杰（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安全管理人员），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对锅炉房屋面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安全管理和现场作业管理不到位，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漠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4]规定依法实施处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6840][bookmark: _Toc12279][bookmark: _Toc13446]李国富（图强林业局物业管理站锅炉房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对锅炉房屋面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安全管理和现场作业管理不到位，未履行现场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漠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依法实施处罚。	
[bookmark: _Toc10294]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是责任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承揽业务的审核、施工现场安全监管流于形式；
二是相关管理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未落到实处；
三是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混乱，未按规定配备安全防护设备，未及时制止违章作业行为。
[bookmark: _Toc32181]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18693][bookmark: _Toc25744][bookmark: _Toc18293][bookmark: _Toc5127]（一）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对承揽业务单位及人员的资质审核，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明确双方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管，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
（二）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要制定完善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定期组织开展对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重点加强安全操作规程、安全防护设备使用、应急处置能力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三）规范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作业现场要配备齐全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并确保作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加强现场安全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制止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对危险性较大的作业项目，要制定专项安全施工方案，并严格按照方案组织施工。
（四）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加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与管理，确保在事故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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